三明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次性经费资助发放实施细则

根据《中共三明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三明市人才主要支持政策>的通知》（明委人才办〔2025〕3号），特制定本细则。
一、政策内容
《三明市人才主要支持政策》第三条第（二）点“创新平台建设补助”：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每新招收1名博士后研究人员，给予工作站或创新实践基地一次性经费资助10万元。
二、适用范围
三明市范围内建立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以下简称站点、基地），通过省内外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联合招收或联合培养的形式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在申请经费资助时适用本细则。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需确实在对应站点或基地进行相关科研活动，且在站期间取得一定科研成果。
三、概念定义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是指：经过全国或省级博士后管理部门批准设立的站点、基地。联合招收是指：未取得独立招收资格的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围绕其主要业务科研领域，与相应学科的流动站联合招收博士后人员。联合培养是指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与相应学科的流动站联合培养博士后人员。新招收是指首次进入我市站点或基地，重复进同一站点或基地只能在首次进站时申请资助。取得一定科研成果是指：博士后研究人员需结合企业研究课题，在站期间取得与其相关的项目、奖项、论文、课题、专利、研发产品、著作等科研成果。
四、办理流程
1.站点申报：我市站点、基地按属地原则向同级人社部门提出申请，如实填写《三明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次性经费资助发放申请表》（见附件），并按第五条规定提交相关材料至同级人社部门和科技部门审核。
2.并联审核：同级科技部门对在站期间得的科研成果提出审核意见，同级人社部门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以及是否符合申请条件提出审核意见。
3.社会公示：同级人社部门按规定程序向社会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4.申请经费：公示无异议后，同级人社部门对符合条件的申请报同级人才办审定并申请核拨一次性补助经费。
5.补助发放：人社部门在收到资助经费一个月内，发放至申请经费补助的站点或基地。
五、申请材料
1.《三明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次性经费资助发放申请表》；
2.博士后研究人员的身份证、护照（外籍人员）、港澳台人员提供该地区身份证、博士学位证明；
3.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站证明，如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审核表、博士后研究人员进站备案证明等；
4.设站单位与博士后人员签订的事业单位聘用合同或企业劳动合同（非全职博士后人员提供签订的流动站、工作站、博士后科研人员三方工作协议）；
5.在站天数及科研成果证明材料。
申报时，须提供上述材料原件及复印件。
六、申报时间
常态化申报。博士后科研人员取得相应科研成果后，其所在站点或基地可于该名博士后科研人员在站期间或出站后3个月内提交经费申请，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七、责任部门
三明市人社局：0598-7506629。
三明市科技局：0598-8590851。
三明高新区管委会：0598-5835988。
三元区人社局：0598-8308880。
沙县区人社局：0598-8862698。
永安市人社局：0598-3613256。
明溪县民政和人社局：0598-2816767。
清流县民政和人社局：0598-8703813。
宁化县人社局：0598-6823597。
建宁县民政和人社局：0598-3987302。
泰宁县民政和人社局：0598-7868386。
将乐县民政和人社局：0598-8770578。
尤溪县人社局：0598-6323979。
大田县人社局：0598-7267091。
八、违规责任
申报站点（基地）在申报过程中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手段骗取和滞留、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经调查属实的，全额收回下达的经费资金，并按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九、经费补助渠道
实行市、县分级负责原则，即市本级所属站点（基地）的资助由市财政部门负责，县（市、区）所属站点（基地）的资助由县（市、区）财政部门负责，受益地财政为三元区的，由市、区两级财政按现行财政体制比例分担。如涉及到博士后工作站分站申请经费的情况，由分站受益地财政承担相关经费。
十、其他事项
1.各县（市、区）人社部门要跟踪、指导、管理经费的使用，必要的时候实地走访申请的站点基地，确保经费补助符合申请条件。在经费补助发放后，做好跟踪管理，确保专款专用，核实经费使用范围是用于该名新招收博士后的相关事项。
2.本细则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次性经费资助与博士后研究人员省级财政资助，按照就高从优不重复原则，择优享受待遇。
3.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三年。
4.本实施细则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财政局、市科学技术局负责解释。

附件：三明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新招
收博士后研究人员一次性经费资助发放申请表

附件

三明市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创新
实践基地新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
一次性经费资助发放申请表

	设站（基地）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单位类型
	□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
□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单位详细地址
	
	单位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    编
	

	所属辖区
	□市本级 □三元区 □沙县区 □永安市 □明溪县 □清流县 □宁化县 □将乐县 □建宁县 □泰宁县 □大田县 □三明高新区

	博士后研究人员及导师信息

	姓　　名
	
	性　　别
	

	国　　籍
	
	证件类型
	□ 身份证 □ 护照 
□ 其他          

	证件号码
	
	授予博士学位单位
	

	博士学位专业
	
	博士后导师姓名
	

	导师简介
	

	合作流动站名称
	

	进站日期
	年　 　月　　 日
	在站天数（天）
	

	博士后人员教育经历（从大学起，按时间正序填写）

	院校
	专业
	学历/学位
	起始及终止时间

	
	
	
	

	
	
	
	

	
	
	
	

	
	
	
	

	博士后人员工作经历（按时间正序填写全职经历，含博士后研究）

	单位
	职务（岗位、平台）
	起始时间
	终止时间

	
	
	
	

	
	
	
	

	
	
	
	

	在站期间承担主要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立项编号
	项目性质
	经费(万元)
	起止年月
	担任角色

	
	
	
	
	
	
	

	
	
	
	
	
	
	

	
	
	
	
	
	
	

	在站期间获得基金资助情况

	序号
	基金种类
	基金项目名称
	金额
	排名
	年度

	
	
	
	
	
	

	
	
	
	
	
	

	
	
	
	
	
	

	在站期间获奖情况

	序号
	奖励种类
	获奖项目
	等级
	排名
	年度
	授奖部门

	
	
	
	
	
	
	

	
	
	
	
	
	
	

	
	
	
	
	
	
	

	在站期间发表论文情况

	序号
	论文名称
	刊物名称
	期号、起止页码
	作者排名
	发表年度
	被SCI、EI、SSCI、CSSCI、CSCD收录情况、他人引用次数
	是否
代表作

	
	
	
	
	
	
	
	

	
	
	
	
	
	
	
	

	
	
	
	
	
	
	
	

	在站期间主要著作情况

	序号
	著作名称
	出版社
	撰写章节
	作者排名
	出版年度

	
	
	
	
	
	

	
	
	
	
	
	

	
	
	
	
	
	

	在站期间获得授权专利情况

	序号
	专利名称
	授权号
	类别
	排名
	授权时间
	授权国别
或组织

	
	
	
	
	
	
	

	
	
	
	
	
	
	

	
	
	
	
	
	
	

	在站期间研发产品情况

	序号
	产品名称
	商标、品牌名称
	等级
	认定年份
	认定部门

	
	
	
	
	
	

	
	
	
	
	
	

	主要业绩及贡献（含经济社会效益，限300字内）

	

	申请单位承诺：
本单位承诺以上填报内容及所提交的所有附件材料均真实、有效、完整。我们确认该博士后研究人员符合所有申报条件，并同意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与检查。如有虚报、冒领等失信行为，愿意承担全额退回资助资金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签字：
年　　月　　日               

	审核单位意见：



人社部门审核意见（公章）                科技部门审核意见（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统一采用A4纸黑白双面打印（复印），确保文字和图片清楚清晰，装订简单简洁，如没有相关证明，请在空白处填“无”。
2.“项目性质”是指所承担项目的类别及国家级、省部级等层次；“担任角色”是指申报人在所承担项目中的主持、参与情况。
3.“基金种类”是指自然科学基金、社会科学基金、出版基金等。
4.“奖励种类”是指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技进步奖等。
5.“发表论文情况”一栏，请申报人注明是否“代表作”，并合理确定代表作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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